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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幸福视为最高善和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并指出必须拥有良好的

道德德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道德德性是合乎明智的品质。明智意味着对于达到目的之手段的正确

谋划。那么，人能通过谋划获得真正的幸福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通过谋划获得幸福意味着什么？

本文试图通过说明谋划中明智与道德德性的关系，对这些问题提出初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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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icomachean Ethics”, Aristotle regarded happiness as the highest good and the most worth 
pursuing, and pointed out that one must have good moral virtues in order to obtain real happiness, 
and moral virtues are a sensible quality. Wisdom means right planning of the means to an end. So, 
can people obtain real happiness through planning? If the answer is yes, what does it mean to 
contrive happines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preliminary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y il-
lu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udence and moral virtue i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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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幸福，因为“幸福是完善的和自

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1097b, 21-22)。但关于什么是幸福，则会产生争论——贫穷的人以财富为幸

福，生病的人以健康为幸福，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从自身出发，将抽象的“幸福”概念具体化为某种特

定的幸福，并在行动中追求这个对他们显得是善的东西。 
选择一种最好的、最正确的途径，使人能够在行动中最终得到特定的幸福，这是谋划的结果，因为

谋划的对象是达到目的之手段。但是，对于一个“好的谋划”，亚里士多德似乎扩大了谋划的范围——

在谋划中，人既要关注获得幸福的手段，也必须回答“幸福是什么”这一问题。 

2. 幸福与“好的谋划” 

在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人谋划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谋划目的本身。因为对于一个

谋划者来说，目的在谋划之前已经被确定了，谋划者只需要关注实现目的之手段(1112b, 11-16)。 
但是，选择一种最合适的手段作恶(例如制定周密的计划行窃)，这样的谋划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的

谋划”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好的谋划意味着一种正确性”(1143a, 17)，而“正确”不仅意味着最合

适的手段；它意味着，“对人有帮助，对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实现正确(的目的)”
(1143a, 28-29)。简言之，“好的谋划”要求手段和目的都符合善。 

这里的“善”是对每个人来说显得善的东西，还是那个最高的“善本身”(1095a, 26)？亚里士多德在

第六卷第九章中虽然没有明确回答，但他说“好的谋划要求逻格斯”、“好的谋划属于理智”(1142b, 14)，
这都在暗示我们，这里所说的“善”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具有客观性与总体性，“幸福”也是一种整体

的幸福，而一个好的谋划者必须要知道这样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这一点在 Reeve 所著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实践理性》[2]一书中得到了证明。Reeve

指出，“一个好的谋划者把他的幸福视为一个整体”[2]。这意味着，虽然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而言的善或

幸福，但它们作为目的是否符合一个“好的谋划”的标准，不在于它们是否让人感到愉悦、是否给人带

来荣誉，而是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人的德性使我们的目的正确”(1144a, 20)。只有一个拥有德性的

谋划者，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谋划。 
也就是说，“幸福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蕴含在德性之中。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而

一个“好的谋划”同时包含着这两种德性。这是因为，符合道德德性的人会以符合中道的方式，在具体

的情境中以正确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但“符合中道”的标准是“正确的逻格斯”(1138b, 20)，即取决

于理智德性。笔者认为，这意味着，“好的谋划”既包含着对真正的“幸福”或“善”的正确认识，也

包含着将这一认识具体化的行动。善本身和对每个人而言显得善之间不存在鸿沟，因为对一个有德性的

人而言显得善的东西就是真正的善，而一个有德性的人在做出一个“好的谋划”并将其实现的过程中，

也是善本身在人的行动之中的体现，对有德性的人显得是幸福的东西，同时也就是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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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笔者并不认同 Reeve 关于“好的谋划”的观点。Reeve 直接接纳了亚里士多德在第三卷

中的说法，他认为，即使是一个“好的谋划”，也只是“谋划如何实现目的，而不谋划目的本身”[2]。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确不止一次强调了这一点，但第三卷中的“谋划”显然更加宽泛，并不具有“好的谋

划”中要求的规范性。基于此，笔者认为，Reeve 对“好的谋划”的讨论，既太过宽泛，也太过狭义—

—他太过宽泛，因为他用泛泛而谈的“谋划”等同于一种蕴含着规范性和正确性的谋划；他太过狭义，

因为他所说的“好的谋划”特指“提前确定一种正确的目的之后，开始谋划以正确的手段实现目的”。

根据笔者上文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分析，“好的谋划”中既包含对幸福的认识，也包含着将幸福具体化

的行动，而 Reeve 所强调的“好的谋划”只是强调寻找具体化行动的恰当方式，而没有注意到“好的谋

划”在认识层面的要求。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好的谋划”呢？亚里士多德有两处提醒。第一，如前所述，我们要关注

人的德性；第二，他指出，确保谋划之目的与手段符合善的能力是明智：“对于一个好的谋划，明智是

真正的前提。”(1143a, 35-36)因此，我们必须澄清在一个好的谋划中，明智与人的德性之间的关系。 

3. “好的谋划”：明智与道德德性 

人的德性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明智放在了“理智德

性”的范围中。因此，讨论明智与人的德性的关系，其实是讨论明智与道德德性的关系。 
明智是一种“与善恶相关的、合乎逻格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140b, 5-7)，明智的人“善于谋划

对他自身是善和有益的事情”(1140a, 25-27)，但“有益”不是局限于某个具体方面，而是对于一种好的

生活“总体上有益”，是要把善“作为一个整体考虑”(1140a, 32)。也就是说，一个明智的人所做的谋划

就是一个“好的谋划”。但是，Reeve 指出，仅仅通过明智还不足以让我们的目的符合真正的善或幸福，

明智必须和道德德性结合起来：“离开了明智就没有完备意义上的善，而离开了道德德性也就不可能有

明智”(1144b, 31-33)。基于此，Reeve 认为，在一个“好的谋划”中，道德德性让人确认一个其目的符

合善，而明智使我们有能力将这个符合山的目的接受下来，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方法。他还补

充指出，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努斯的参与，因为努斯是对幸福的正确认识，而通过努斯，才能产生出完备

的道德德性，由此才能选择一个正确的目的。概而言之，Reeve 将一个“好的谋划”的过程总结为“努

斯——明智 + 德性——好的谋划”这一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德性提供正确的目的，明智确保正确的手段。 
这一观点存在的问题在于明智和德性的关系。根据 Reeve 的观点，应当先有道德德性提供目的，再

有明智通过适当的方式将这一目的实现出来。但是，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卷第十三章中，也指出明智对道

德德性的决定作用：“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离开了明智就不可能产生”(1144b, 16)。人的自然的品质必须与

明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道德德性。这意味着，人的自然品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潜能，将这种潜能

现实化为真正的、完备的道德德性，则必须通过明智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因此，笔者认为，明智与道德德性之间是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只有拥有了明智，人才能拥有完备

的道德德性；而只有拥有了完备的道德德性，明智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而在一个“好的谋划”中，二

者也并不能割裂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步骤：由于道德德性的完备化已经包含明智的作用，因此，当我们

说道德德性确认一个符合善的目的时，我们也已经承认明智在确认目的时发挥的作用；由于道德德性以

“寻求适度为目的”(1106b, 15)，因此，当我们说明智让人选择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实现目的时，我们也已

经预设了明智的人是拥有完备道德德性的人。 
这里还需要解答的是，这一交互作用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人的自然品质需要依靠明智的作用发展为

完备的道德德性，但明智得以发挥作用，必须以道德德性为基础，这其中是否存在矛盾和循环论证的问

题？对此，Reeve 给出了一种解释：“和好的谋划不同，明智确实把握了目的之真相，但这一能力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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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品质赋予的；和自然品质不同，明智能够推进实现目的，但这一能力是聪明赋予的”[3]。他的观点

可以概括为，明智受多个因素影响，道德德性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是这一回答其实并没有真正回

答循环论证的问题：自然品质能赋予明智把握正确目的的能力，正是因为明智将自然品质完备化为道德

德性，由此才拥有了适度；更有甚者，Reeve 实际上将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他引入了“聪明”来解

释明智的能力，但聪明和明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道德德性的参与——拥有道德德性的聪明是明智，

而没有道德德性的聪明很容易变成狡诈(1144a, 25-30)。因此，如果说明智的能力是聪明赋予的，那么这

里说的就只是一般意义的谋划，因为聪明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很快地实现一个预先确定的目的”(1144a, 
24)，而不包含“善”这一规定性。也就是说，Reeve 又一次用一般的谋划来解读“好的谋划”，这样做

的危险在于，实质上弱化道德德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道德德性仅仅被视为一种“确定一个好的目的”

的能力，但它对一个好的谋划者所起的作用却被忽视了。 
笔者的回应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并不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这一交互作用之所以是可能的，其关

键就在于明智与道德德性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方面，人的自然品质依靠明智发展为完备的道德德性，

在这一过程中，明智作为一种实践品质，其作用是“现实化”。人所拥有的自然品质是能够发展德性的

能力，但真正意义的道德德性和善必须要通过人的行动加以实现和刻画——通过节制(即“保持明智”，

1140b, 11)，灵魂中没有逻格斯的部分听从有逻格斯的部分，由此使人获得真正的道德德性；另一方面，

人拥有道德德性，一定意味着人以符合中道的方式行动，而这恰恰也是一个“好的谋划”必不可少的条

件。一个“好的谋划”将抽象的善具体化为对有德性的人来说显得善的东西，并通过恰当的方式将目的

实现，这意味着，道德德性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是“具体化”。只有通过“具体化”，明智才能够真正作

为一种实践品质现实地发挥作用。 
因此，明智和道德德性虽然产生交互作用，但二者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此外，如果认为亚里士多

德存在循环论证，其实已经将明智和道德德性当成两个给定的、现成的东西，这才会认为二者之间存在

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上的矛盾。但事实上，恰相反，明智与道德德性都处于变化之中，都有从潜能到现实

的完备化过程：通过明智，自然品质发展为道德德性；通过道德德性，明智真正把对善的认识和对善的

实现结合在一起。 
在澄清了“好的谋划”中明智与道德德性的关系之后，我们进一步思考“能通过谋划获得幸福吗”

这个问题。对此，Reeve 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立场。他将幸福分成两类：对于具体的幸福，当然可以谋划，

因为这些具体的幸福并不是最终极的目的，而同样是达到幸福本身的途径；但对于幸福本身，即那个“无

条件的目的”，我们不能谋划，而是只能作为我们行动的本质被接纳下来[4]。Reeve 这一观点意味着，

他将具体的善和善本身割裂开了。但笔者认为，当我们说“对有德性的人来说显得是善的东西，同时也

是真正的善”的时候，这当然意味着有德性的人所追求的善就是善本身，但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想

说的是，有德性的人既有对“正确的目的”的把握能力，也有实现能力，道德德性与明智的共同作用使

有德性的人能够谋划幸福。幸福作为最高的原则，在伦理德性中就体现为有德性的人的谋划。至于 Reeve
所谓的“无条件的目的”，笔者认为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具体幸福之外的抽象空洞的“幸福本身”。

毋宁说，作为最高善的幸福就是一种规定性，它通过有道德德性的人凸显出来，并规定着一切实践活动

的最终目的与本质。 
由此，幸福是可以谋划的，因为“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和“追求对我们来说显得是幸福的目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只有有德性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因此，谋划幸福，

意味着德性的现实化与目的的具体化。根据前文所述，这正是谋划中明智与道德德性发挥的作用。 
在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说，德性“就其本质或概念而言是适度，从最高善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极端”

(1107a, 5-6)。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幸福和德性一样，也是适度与极端的统一。或者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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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真正的幸福要求符合中道的恰当实践，所以适度本身就是极端：一方面，符合适度的“好的谋划”，

最终指向的必然会是最高善；另一方面，最高善本身也以“适度”为具体化的标准，体现在有德性的人

的行动中。 
不过，亚里士多德在书中的多个地方提到，谋划的对象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这是否和

本文的观点有所矛盾？经过上述讨论，笔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回应：根据本文，“目的”指的是幸

福本身，任何一种具体的幸福(例如财富、权力等)自然是可以谋划的。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并非一切

谋划都是“好的谋划”，并非每一个谋划者都是明智者，因此不能说任何一个谋划的对象都是真正的

幸福；另一方面，认为谋划的对象不是目的，这是强调谋划中行动的那一面，而认为幸福也可以作为

谋划的对象，这是强调谋划(尤其是好的谋划)作为一个整体，包含着对幸福的正确认识和自身道德德性

的发展。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了对幸福的理解，也说明了一个“好的谋划”何以通过明智与道德德性的作用(现

实化与具体化)而通向幸福。幸福是人的一切行动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谋划幸福；恰相反，通过

谋划这种方式，能够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幸福、知道如何得到幸福。“好的谋划”不仅是选择正确的手段，

而且是选择是否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因此，虽然亚里士多德预设了每个人都会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因为他以有德性的人为标准，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最值得追求的幸

福。 

4. 结论 

在康德之前，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占据着西方哲学的主流地位。每个人都会追求幸福，这是一个毋

庸置疑的前提。但是，在康德之后，幸福论与自律论成为了两种不同的实践追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

判》中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在他看来，每个人自以为的幸福并不能构成普遍必然的客观法则。 
但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尊重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幸福，但他仍旧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即有德性的人

所追求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和最高的善。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主张一种价值多元主义、价值相对

主义，而是为一切实践行动确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标准，因为只有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才能够获

得真正的、最高的幸福。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和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任何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只要不打破法律

和道德所规定的底线，人便都可以自由地追求。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重新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概念

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确立一个根本的标准，通过一个好的谋划和恰当的行动，将人之为人的本质真正实

现出来。 
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通过一个好的谋划，在具体的实践行动中获得真正的幸福，显然这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无论是培养节制、勇敢、正义等高贵的品质，还是通过自制来说服灵魂中不听从逻格斯

的部分，都需要人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虽然困难重重，但

仍旧是我们的责任，“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1113b,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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